昆明市晋宁区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工作
联席会议制度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强化部门协调配合，保障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维护参保人员合法权益，防范和化解基金风险,根据国家、省、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工作要求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决定建立晋宁区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工作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
一、联席会议主要职责
（一）统筹协调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工作。
（二）分析研判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形势，研究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制定有关防范措施。
（三）听取各部门打击欺诈骗保工作开展情况汇报，指导、督促、检查有关政策措施的落实；通报欺诈骗保案件立案、处罚、移送等有关情况。
（四）促进部门协作配合、信息共享。
（五）研究与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工作有关的重要问题，向区政府提出建议。
（六）组织多部门联合执法，实施联合惩戒，做好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
二、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联席会议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劳动就业服务局、区社会保险局、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局、医疗保险管理局、区卫生健康局、区财政局、区市场监管局、市公安局晋宁分局、区税务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扶贫办）、区残联、区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牵头单位。
联席会议召集人由副区长担任,副召集人由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担任；联席会议成员为各成员单位分管负责同志联席会议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由新任同志接任。联席会议设联络员，由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相关科室负责同志担任。
三、联席会议职责分工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严格落实国家、省、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管相关政策，制定辖区打击欺诈骗保措施；牵头组织联审互查、交叉检查；对涉嫌欺诈骗保的案件，向相关部门通报；对于涉嫌犯罪案件，向公安机关移送；为成员单位调查涉嫌欺诈骗保案件提供业务咨询和人员支持；负责联席会议办公室日常工作。
区财政局：负责对社保基金的监督和管理，安排财政补助资金，确保资金及时补助到位：对社会保险基金财务、会计制度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区税务局：依法对缴费单位、缴费人员的社会保险费进行征收和清欠;加强与社会保险部门、财政部门对接征缴信息；对征缴过程中出现的风险及时预警预测。
区发展改革局：健全自然人、法人和参保缴费用人单位的信用记录，与社会保险部门实现信用信息共享，健全信用制度和标准体系，制定并实施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大力开展诚信宣传教育活动和失信治理专项行动，通过信用评定和信用公示，促进用人单位依法全员参保、全额缴费，积极配合审计稽核并落实结论，杜绝冒领待遇违法行为，避免社会保险基金流失。
区市场监管局：加强对相关企业的监督管理，对涉嫌违法骗取、套用社会保险基金的企业配合依法处置：每月在“昆明市市场主体信用信息服务监管平台”及时做好当月新发生注册、注销企业数据信息推送工作：收到企业欠费异常的情况禁止注销企业统一机构代码，由监察、仲裁、社保提供企业欠费的名册。
区卫生健康局：加强对医疗机构的行业监管，规范医疗机构及其医生医疗服务行为，严防骗取套取工伤保险基金问题的发生。根据社会保险部门通报的欺诈骗保案件情况，对医疗机构相关责任人员依法依规给予处置。负责对违规医务人员按照卫生部门有关规定处理。
区民政局：根据工作职责，每月25日前将新发生死亡和火化人员信息共享给社保部门；社保部门第一时间获取死亡人员数据进行养老金待遇中断，降低社保待遇冒领等失信事件风险。根据工作职责，查询社保待遇多领冒领人员其配偶及其他亲属信息，通过其亲属讲明政策，督促退款，降低社保待遇多领冒领等失信事件风险。
区医疗保险局：根据工作职责，每月25日前将当月新发生终止享受医保待遇的人员名单信息提供给社保部门，第一时间终止家属或单位未及时申报的死亡参保人员社保待遇。定期通报打击欺诈骗保工作有关情况，并做好信息数据共享。
区司法局：每月25日前将涉及社会保险补缴、待遇支付等行政复议情况进行数据共享,并有效促进行政执法监督工作。
区人民法院：每季度最后一个月的25日前将当季度新发生的生效裁判文书共享给社保部门；社保部门第一时间获取服刑人员数据并进行社会保险参保、待遇领取中断，杜绝监狱在押人员违规参保和违规领取社会保险待遇发生。
市公安局晋宁分局：负责依法查处打击各类欺诈骗保等违法犯罪活动；加强与社会保险部门的协作配合，对移送的涉嫌欺诈骗保犯罪案件线索开展调查，符合立案条件的，及时立案、侦查、处理；对社会保险部门核查涉嫌欺诈犯罪案件给予专业力量支持，对于打击欺诈骗保的专项检查要提前介入；及时向社会保险部门提供户籍人员信息。
区劳动就业服务局：根据工作职责，严格执行业务规程负责失业保险基金专项工作开展过程中遇到的政策解释；对国家、省市下发的疑点数据进行核查及处理；加强与部门之间沟通交流，强化数据信息对接。
区社会保险局：根据工作职责，严格执行业务规程，定期对缴费及待遇领取情况进行公示，发现信息不准确的情况及时核实修改完善；对国家、省市下发的疑点数据进行核查及处理；加强与部门之间沟通交流，强化数据信息对接。
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局:根据工作职责，严格执行业务规程，定期对缴费及待遇领取情况进行公示，发现信息不准确的情况及时核实修改完善；对国家、省市下发的疑点数据进行核查及处理；加强与部门之间沟通交流，强化数据信息对接。
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根据工作职责，积极主动开展劳动保障监察；对涉嫌违法违规领取社会保险基金行为依法进行处置；加强与部门之间沟通交流，强化数据信息对接。
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依法办理因社会保险待遇纠纷引发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加强与部门之间沟通交流，强化数据信息对接。
区农业农村局（区扶贫办）、区残联、区自然资源局:加强与社会保险部门信息对接，及时提供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信息、残疾人员信息、提供被征地人员信息，查询其房产登记情况，以房查人，加强信息共享。
四、工作机构
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担联席会议的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兼任。
办公室主要职责：负责联席会议组织筹办以及日常联络、调研、咨询和信息交流等工作；督促落实联席会议议定事项，报告和通报有关工作情况；协调和解决工作衔接中的具体问题，安排工作协作配合有关具体事宜；研究分析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工作形势，开展欺诈骗保典型案例分析，提出预防和打击欺诈骗取社会保险基金行为的措施及建议；承办联席会议交办的有关事项。
五、工作制度
（一）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半年召开1次全体会议、1次联络员会议，于半年末召开，由召集人或副召集人主持。根据工作需要可临时召开全体会议或部分成员会议。
（二）联席会议由联席会议办公室提出需研究解决的问题和事项，报召集人审定会议议题，确定会议时间及形式。
（三）根据工作需要，可邀请上级部门和其他单位参加会议。
[bookmark: _GoBack]（四）联席会议以会议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事项，由召集人签署后印发各相关单位，重大事项及时向区委、区政府进行报告。
（五）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联络员会议。
六、工作要求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应按“定期会商、信息共享、协同监管、联合惩治”原则开展工作。
（一）定期会商。各成员单位要积极参加联席会议，认真落实联席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议定事项，督促指导各部门落实具体工作措施。
（二）信息共享。各成员单位要及时向联席会议办公室报送工作进展情况。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建立健全定期报告、重大情况通报反馈、重大事项联合督办等日常工作制度，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定期将成员单位工作任务进展情况向区政府进行报告，对不能按时完成任务的，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
（三）协同监管。成员单位之间要加强联系，互通信息,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形成监管合力，充分发挥联席会议的作用。
（四）联合惩治。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主动研究社会保险基金监管的有关问题，加强形势分析，及时总结，积极提出工作建议、意见及相关政策措施，切实履行本部门职责，加大联合惩戒力度，推动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